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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临时
*
 项目 100 

提高妇女地位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未来的运作 
 
 

  秘书长的报告
**
 

 摘要 

 本报告提供关于振兴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

进展情况的详细资料。作为振兴过程的一部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3 年 7 月

24 日第 2003/57 号决议授权的执行局已成立，并于 2004 年 7 月 27 日举行其第一

届会议。自秘书长上次向大会提出报告（A/58/417）以来，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

采取了许多重要的倡议措施，其中包括使用重新设计的网站、加强同联合国实体

的合作安排、扩充研究方案、加强筹资活动以及加强同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学

术界和私营部门的沟通。 

 

 
 

 
*
 A/59/150。 

 
**
 本报告迟交，原因是要反映 2004 年 7 月 27 日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训所执行局第一次会议的

审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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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 2003 年 12月 23日第 58/244 号决议决定继续全力支持目前为振兴提高

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而进行的努力，并请秘书长就

该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

事会）2003 年 7 月 24 日第 2003/57 号决议决定修订研训所的章程，以便由研训

所执行局取代董事会；理事会也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交理事会第

2003/57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2. 本报告是应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上述请求提交。大会第 58/244 号决

议第 5 段和大会 2003 年 6 月 18 日第 57/311 号决议第 8 段要求的秘书长关于提

高妇女地位研训所的财务情况报告将另行提交。同样地，一俟执行局根据修订的

（理事会第 2003/57 号决议，附件）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章程第三条第 3 款(b)

项审议并核可研训所 2005 年工作方案和预算，研训所即将按照大会第 57/311 号

决议第 7 段的请求，向大会提交报告。 

 二. 妇女地位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4 年实质性会议 
 

3. 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听取了研训所主任的发言，并讨论了

该研训所的情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4 年实质性会议注意到和委员会 2004 年

3 月第 48/1 号决议
1
 （见 2004 年 7 月 21 日第 2004/239 号决定），其中委员会注

意到主任进行的各种活动，并邀请会员国向联合国自愿捐款用于妇女地位国际研

究训练所依托基金，该决议还请秘书长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继续和加强对目前重振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努力。 

4. 根据研训所主任的简报及其载于 E/2004/66 号文件附件的报告，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 2004 年 7 月的实质性会议审查了研训所的情况。 

 三. 研训所执行局第一届会议 
 

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3/57 号决议修订了研训所章程的第三条，以一个执

行局取代董事会。根据修订的研训所章程第三条，执行局由联合国五个区域集团

各选二名政府代表组成，也包括研训所主任、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经

社部）、东道国的代表以及理事会每一区域执行局的一名代表。应作为执行局的

当然成员。 

6. 2004 年 6 月 24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出两名政府代表以填补所余两名空

缺，组成了执行局。目前执行局成员如下：布基纳法索、捷克共和国、萨尔瓦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墨西哥、尼日利亚、菲律宾、罗马尼亚和西班牙。 

7. 研训所执行局第一届会议于 2004 年 7 月 27 日在总部召开。主管经济和社会

事务副秘书长致开幕词时指出，研训所的目标在于恢复其知名度，并重新建立它

在联合国系统内作为促进赋予妇女权力和两性平等的关键机构的地位和信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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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强调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与合作对于振兴研训所的重要，并鼓励执行局成员带

头为该所筹措经费。西班牙担任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未来运作问题工作组，

强调订正研训所章程的重要性，因为它为会员国积极参与研训所振兴过程提供更

多机会。 

8. 研训所主任就该所进行中活动向执行局作了简报，并提出 2004-2007 年战略

计划框架草案，备供执行局审议和批准。 

9. 执行局审议并批准 2004-2007 年战略计划框架。执行局通知研训所主任将活

动方案和 2005 年概算提交将于 2004 年 10 月初召开的执行局下一届会议。 

10. 执行局也审议了同研训所财务情况有关的问题。执行局注意到目前有足够经

费来继续进行研训所 2004 年期间的工作，并决定在其下届会议进一步审查该所

的财务情况。为促进审查工作，执行局请求为下次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开支、预算

经费、认捐和已收捐款详细情况的财务报告。 

11. 执行局作了一些组织决定。西班牙当选为执行局主席，萨尔瓦多和菲律宾为

副主席。其中一位副主席也将担任报告员。执行局所作的其他组织决定中包括核

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作为执行局的临时规则。请主任协同联

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厅和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编制议事规则草稿，并将其提交执行

局下一届会议。 

12. 执行局对于开始采用更新的研训所网站以及为振兴该所所作的努力表示满

意。 

 四. 2004-2007 年战略计划框架 
 
 

13. 执行局核可的 2004-2007 年战略计划框架概述了任务、首要目标和战略，以

引导研训所为支持两性平等和提高妇女地位议程的工作。战略计划所依据的研训

所授权，载于经大会 1984 年 12 月 14 日第 39/122 号决议核可的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 1976 年 5 月 12 日第 1998（LX）号决议和理事会 1984 年 3 月 28 日第 1984/124

号决定。该战略计划认识到，研训所据以成立的授权，已经获得历次大会和理事

会决议和决定的强调。北京行动纲要
2
 第 334 段吁请研训所应确定优先着重的研

究类别，加强国家进行妇女问题研究和性别问题研究的能力、特别包括关于女童

地位的研究，并建立可为此目的动员起来的研究机构网。关于如何根据一系列重

大的世界会议和首脑会议及其后续行动，特别是千年首脑会议、第四次妇女问题

世界大会和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第二十三

届大会特别会议的决定和商定的战略，来加强赋予妇女权力，大会、经社理事会

和妇女地位委员会强调研训所作为联合国系统内完全致力于促进两性平等的研

究、训练和信息活动的唯一实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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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战略计划强调，研训所的任务是通过促进针对性别的应用研究、信息共享和

支助能力建设，大力推动各项两性平等举措。研训所致力于成为实现两性平等和

改变妇女生活的公认的领导者，其工作侧重于四个战略领域：应用研究、信息共

享和传播、能力建设及其本身的机构发展。战略计划概述了研训所未来工作的关

键方案领域：移徙/贩运、生殖权利；妇女的政治参与，包括妇女与和平；为促

进两性平等的文化模式变化、妇女的性和生殖权利、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以及土

著妇女。 

 

 五. 最近计划旨在振兴研训所的活动 
 

 A. 研训所的机构发展 
 
 

15. 本报告这一部分应连同研训所主任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4 年实质性会

议的报告（E/2004/66，附件）一并参阅。 

1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研训所注重恢复同利益有关者的接触、进行战略规划、

编写一揽子项目、进行中研究、扩大并加强性别问题认识信息和联网系统的技术

结构。 

17. 振兴研训所的努力侧重于通过恢复主要接触，获取利益有关者的信任和承

诺。研训所进行战略规划，在可以作出积极贡献的领域编制一系列项目纲要，并

在征求可能伙伴的意见之后，将已经得到未来捐助者和执行伙伴积极回应的项目

定稿。 

18. 筹资活动一直是研训所主任的优先考虑和主要活动。除了主任报告

（E/2004/66，附件）第 15 段提到的接触之外，自 2004 年 5 月起，研训所主任

专注于筹资活动，访问了中国、意大利、大韩民国、摩洛哥和西班牙，她同政府

代表、议员、学术机构成员和私营部门进行讨论。 

19. 在报告所述期间，主任活动的另一主要方向就是特别针对将性别观点纳入主

流的问题，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合作安排。预期研训所与联合国系统的互动将采

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在主要会议期间安排并行活动、为这些会议的筹备会议编写

共同立场文件、向其他联合国实体提供咨询服务、为共同关注问题讨论会提供内

部专家，以及向有关实体有系统地传播关于研训所研究的信息。主任继续进行协

商，从而加强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联合国

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项目事务厅、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知识产权组织）以及诸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等组织的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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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主任代表研训所出席了 2004 年 6月 30 日至 7月 2日在国际电联总部举行的

性别问题工作组第三次会议以及 2004 年 6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

九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问题区域会议。 

 

 B. 研究 
 
 

21. 最近研训所在两个专题领域内开展针对性别的研究：发展筹资和汇款。研训

所正计划参与同其他联合国实体的联合研究活动的其他专题领域包括贩卖妇女

问题以及妇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22. 关于发展筹资问题，研训所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该项研究是在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实质性会议期间于 2004 年 7 月 21 日开始的，其中从性别角度分析发展筹

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识
3
 的结果文件。按照该项研究，强调发展筹资会议所

建议的一些行动的市场自由化政策并没有提供所需的认识，即认识到对妇女的不

利后果和社会代价。该项研究还论证说，两性问题和这些政策的不利的分配性后

果，没有在结果文件中得到适当的讨论和处理。 

23. 该研究报告吁请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认识到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重要作用

以及妇女对经济的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贡献，并为各国政府以及国际和民间社会

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提供行动战略。该研究报告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印发。

关于两性的汇款问题，正在考虑筹备召开会议。 

24. 至于其他专题领域，一份题为“克服性别数字鸿沟：了解信息和通信技术及

其对赋予妇女权力的潜力”的专题文件
4
 已以三种正式语文放在网站上，并以印

本形式广泛分发。 

25. 研训所协同国际移徙组织（移徙组织）圣多明各外地办事处修订一项关于贩

卖妇女问题的试验项目。研训所参加了 2004 年 7 月由非政府组织联盟和设在圣

多明各的联合国实体安排的主题为“刑法典改革：建立社会共识的努力”。该论

坛讨论了提议的多米尼加刑法典的改革及其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制定的制止家庭

暴力和性暴力行为的 24-97 号法律的可能影响。 

 

 C. 信息和通信 
 
 

26. 研训所还进行全面更新其网站，使其现代化，更方便用户、具有明确职务并

且符合共享和传播信息的战略目标。预期经重大修改的网站将便于联网和作为能

力建设与合作研究的主要工具。特别是，新的网站加强同各政府机构、联合国系

统、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通信，并且有助于研训所成为针对性别问题

的研究和信息中心。研训所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4 年 7 月 22 日的一项附带活

动中开始使用其重新设计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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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能力建设 
 
 

27. 计划在 2004 年的下半年举办关于性别与汇款及发展筹资问题虚拟讨论会。

将确定目前进一步联机培训和建立能力的机会。 

28. 目前也正拟订两个项目提案，一个关于连通性，另一个关于社会融合。 

29. 研训所继续协助妇女的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以及处理性别问题的多米尼加共

和国的其他机构，包括共同赞助出版关于性别和通信问题的“世界省思汇编”。 

 

 E. 联网 
 

30. 在加强研训所联网能力的范围内，已通过确定目前同研训所合作的机构类型

来进一步评估性别问题认识信息和联网系统。将重建现有的网络，使其成为联合

国系统和民间社会更可行的互动安排，从而促进信息交流和最佳做法。 

 

 六. 管理和人员编制 
 
 

31. 研训所的工作由很少数的工作人员承担：一名 2003 年 12 月 4 日任命的主任

（D-2）一名社会事务干事（P-3）、一名协理社会事务干事（P-2）、一名行政干

事和五名一般事务人员。所有专业和一般事务员额均已补足。前任协理社会事务

干事 P-2 员额的职责已重新规定为向研训所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专门知

识。该员额已于 2004 年 5 月 31 日补实。在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赞助下，研训所

获得一名具备信息和通信技术和性别领域的专门知识的志愿人员的协助，直至

2004 年 9 月 30 日为止。研训所还保留一名全职干事和一名系统管理员，以确保

彻底更新网站所需的后勤和技术支助，而不必继续依赖一名顾问的服务。 

32. 研训所的实习方案协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实习生到研训所来从事性别问

题的工作。在报告所述期间，在实习方案下，四名实习生就新生问题进行研究并

协助工作人员编写和翻译网站内容。研训所将继续寻求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建立

伙伴关系，包括寻求财政支助，以增加实习生对研训所工作的贡献。 

33. 为改善和加强研训所的数据管理、通信和联网能力，已作出重大努力。研训

所的硬件已获改善、因特网存取运作改进，现正加强其信息备查和管理系统以增

强研训所的联网服务能力。研训所 2004 年内部档案已经数码化，以便于内部信

息的备查、贮存和共享。现正将 2000-2003 年期间档案数码化，并将备查信息程

序标准化。研训所所用的软件已经更新并重新安装，以改进信息管理及获取维持

研训所在网站上出现所需的资源。现正通过下列方式来加强研训所网络的安全：

使用安全和防病毒软件、增加研训所因特网接驳的带宽以及制订和执行一套协调

研训所局域网的标准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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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结论 
 

34. 过去一年期间，研训所执行局的成立及主任的任命是振兴研训所的主要促成

因素。按照订正的《研训所章程》，执行局的职责极其重要，其中包括制订研训

所活动政策、核可其工作方案和预算，以及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并酌情向大会提

出报告。执行局 2004 年 7 月 27 日第一届会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定，其中包括核

可研训所战略计划框架。根据战略计划，研训所将编制 2005 年工作方案和所需

预算经费，供执行局于 2004 年 10 月审议。 

35. 研训所主任在该所工作人员有效地协助下，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战略倡议，其

中包括重新设计研训所网站、加强同联合国实体的合作安排、扩充研究方案、加

强筹资活动、加强同政府机构、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沟通以及加强培

训、能力建设和推广活动。 

36. 随着编制工作方案和有关预算及一系列项目，侧重于战略规划和确定目标、

原则、关键领域及专题的振兴研训所第一阶段即将完成。 

37. 振兴研训所过程的全面落实和成功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广泛支持，包括取得研

训所作业所需的财政资源。研训所工作方案和战略计划的落实有助于审查和评价

北京宣言
5
 和行动纲要

2
 以及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结果文件

6
 的执行情况。 

38. 最后，秘书长谨向所有参与振兴研训所过程者致谢。希望研训所未来的活动

将获得必要的政治和财政支援。 

 注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纪录，2004 年，补编第 7号》（E/2004/27）；第 1章，C节。 

2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3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墨西哥蒙特雷》（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02.II.A.7），第一章，决议 1，附件。 

4   
研训所研究论文系列，第 1 集（2003 年 4 月）。 

5
  管理和人员编制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 

6
  大会第 S-23/2 号决议，附件；和第 S-23/3 号决议，附件。 

 

 


